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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工作简况

任务来源
本标准由福建省标准化服务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。本标准规定了钢结构模块化建筑的集成设计、生产制作、施工安装、质量验收与使用维护的技术要求。本标准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6度至9度地区的工业与民用钢结构模块化建筑。

起草单位情况
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：海晏县鑫龙彩钢钢构有限公司。
标准编制过程
（1）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

2025年7月—8月，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、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用性，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，负责对钢结构模块化建筑集成设计与验收规范标准编制进行确定。通过制订工作方案，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要求、工作思路、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。

标准起草组对相关指标和要求进行了调研，搜集了众多国内外相关的技术标准、学术文献与典型工程案例，等资料，着手标准制定。

（2）确定标准框架，形成标准草案

2025年8月，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，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，形成标准大纲，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技术指导，对《钢结构模块化建筑集成设计与验收规范》的标准编制工作重点、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，同时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。
（3）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开展征求意见

2025年8月—9月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2025年9月，进入征集意见阶段，面向社会公开，广泛征求了行业专家、从业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单位意见。

征求意见期间，共计收到X家单位X条意见，其中采纳X条。
（4）形成送审稿

2025年10月，标准起草组根据收到的建议对标准征求意见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了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。
（5）形成报批稿

2025年11月，标准起草组在协会的组织下通过线上形式召开标准审查会，邀请了标准相关专家以及相关企业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审定。根据专家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修改，最终形成报批稿。

二、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
1、项目目的
（1）总体目标：建立覆盖全国不同区域、适应多场景应用的钢结构模块化建筑技术标准体系，推动行业向标准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方向发展。引领产业创新发展，支撑新能源、应急保障等新兴领域模块化应用。

（2）具体目标：

构建全产业链协同标准框架，统一BIM数据交换、模数协调、接口标准等关键技术参数。

明确模块化建筑结构体系、节点连接、抗震设计等关键技术指标，保障工程质量安全；
建立钢结构模块化建筑全流程技术标准体系，规范设计、生产、施工、验收等环节技术要求；

制定量化验收指标，为工程质量监管提供科学依据；
    为行业监管提供技术依据，推动钢结构模块化建筑产业规范化发展。

2、项目意义
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产生以下重要意义：

战略意义：对接国家建筑工业化、绿色低碳发展政策，为装配式建筑占比目标提供技术支撑，服务海洋强国、应急保障等重大战略。

产业意义：推动模块化建筑标准化、智能化转型，降低跨区域协作成本，提升行业整体效率和国际竞争力。

社会意义：提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，缩短安置建筑交付周期，改善民生居住条件，降低质量纠纷风险。

生态意义：通过工厂化预制和绿色建造，降低施工阶段碳排放和建筑垃圾排放，促进资源循环利用。
三、标准编制依据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“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则，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本标准规定了本标准规定了钢结构模块化建筑从设计、生产、施工到验收全链条的技术要求。

（1）基本规定
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、设计使用年限、安全等级，并针对高烈度地震区、沿海高腐蚀环境、台风频繁地区等特殊环境提出了差异化的适应性要求。

（2）集成设计
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运输限制与结构效率最优的模块拆分原则，并规定了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全过程协同设计的模型深度与数据交换要求，从源头解决产业协同问题。

（3）模块单元与连接节点设计
作为标准的核心技术内容，详细规定了模块单元的结构性能要求，并重点对节点连接（包括抗震节点、快速连接节点、高耐久性防腐节点等）的设计方法、性能指标和试验验证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。

（4）生产、运输、安装与验收

规定了工厂化生产制作、出厂检验、运输堆放、现场安装全过程的质量控制要点。建立了分阶段、分层级的验收程序，并首创了“可循环利用指标验收”，引领行业绿色低碳发展。
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钢结构模块化建筑的集成设计、生产制作、施工安装、质量验收与使用维护。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。

六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，如果不能实施，再好的标准也是“一纸空文”，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。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、有良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。具体来说：（1）加大宣贯力度。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电台及微信、微博等各种新媒体，大力宣传，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（2）加强标准实施反馈。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，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，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。

七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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